
環境與生態學院
環境教育跨領域學分學程
綠色能源跨領域學分學程

報告人：曹哲嘉老師



環境教育人員 綠領專業人才

取得「環教人員」認證後
可在環境教育機構及場所
從事教學或相關行政工作

培育具綠色應用技術之
「綠色能源跨領域人才」
與就業市場即時接軌



修畢各學系應修學分
取得本校畢業證書

修畢指定課程27學分
取得本校學程證書

申請環保署
環境教育人員認證

9

18

27



核心科目(必修)
·環境倫理
·環境教育
·環境教育教材教法

文化保存(選修)
·文化人類學
·田野調查
·文化景觀與社會...等

開課單位 : 文資系

自然保育(選修)
·綠色能源與永續發展
·溼地生態學
·動物分類學...等

開課單位 : 生態系、綠能系

本學分學程分為自然保育、文化保存領域，可擇一專業領域修讀
單一領域中，核心科目必修課程9學分，專業選修課程18學分；
本學分學程應修畢27學分，其中至少應有6學分不屬於學生原學
系、所、雙主修學系之應修科目，修畢後方授予學分學程證書。

9
學分

18
學分



綠色能源專題製作課程
4學分

綠色能源專業實務課程
2學分

綠色能源領域基礎課程
(選修)

開課單位：
綠能系、材料系

綠色能源領域核心課程
(選修)

開課單位：
綠能系、材料系

本學分學程共有24學分，專業必修課程6學分，專業選修課程18
學分；其中至少應有9學分不屬於學生原學系所、雙主修學系之應
修科目。全部課程至少應修畢24學分，方授予學分學程證書。

6
學分

18
學分



環境教育跨領域學分學程

綠色能源跨領域學分學程

環生學院ZA101辦公室


